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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气候与海洋协同治理的蓝碳法治进路

梅　 宏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　 要:因应提升国家自主贡献与沿海地区气候韧性的双重需求,通过法治手段激活蓝碳潜力,将为推动海洋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质生产力,助力新时期中国“双碳”战略实现。 我国现行多部涉海法律难以契合蓝碳生态

系统整体保护的要求,蓝碳产权不明晰,交易市场不健全,蓝碳法治在陆海空间治理上面临困境,多元治理脱节

与衔接失范。 应对前述挑战,蓝碳法治建设创新法治理念、调整对象、权利构造、法律机制,统筹推进蓝碳国内法

治与涉外法治,为探求蓝碳法治进路开启五个维度。 进而,通过立法实现气候与海洋治理的价值融合与制度协

同,加快蓝碳市场机制建设,强化蓝碳法治中陆海联动治理,为多中心治理完善法治保障,以期实现增汇减排与

海洋生态保护的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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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 carbon rule of law approach based on climate and ocea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I Hong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dual needs of enhancing national independent contribution and coastal climate resilience,

activating blue carbon potential through the rule of law will provide new productivity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nomy and help realize China’ s “double carbon”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Many of China’ s

existing marine laws are unable to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of blue carbon ecosystems.

With unclear blue carbon property rights, an imperfect trading market, and prominent difficulties in land-sea spatial

governance, the blue carbon legal framework is confronted with multiple obstacles. To tackle these issues, the

construction of blue carbon rule of law should innovate its legal concepts, regulatory objects, right structures, and legal

mechanisms, coordinate domestic and foreign-related blue carbon legal systems, and thus open up five dimensions for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blue carbon rule of law. Furthermore, we should realize the value integ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of climate and marine governance through legislation,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blue carbon

market mechanisms, strengthen the land-sea coordinated governance in blue carbon rule of law, and improve the legal

guarantee for polycentric governance, so as to achieve the dual goals of increasing carbon sinks, reducing emissions and

marine ecological protection.

Key words:blue carbon rule of law; climate and marine coordinated governance; blue carbon; the right of marine

carbon sink; blue carbon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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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正处于气候危机与生态危机的交汇

点。 海洋以其巨大的碳储量、多样的固碳方式、稳
定的保存形式和广阔的增汇潜力在缓解气候变化

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 由海洋生物捕获和

储存的碳即蓝碳,其生态系统具有极高的固碳效

率,能够为碳中和提供一个成本效益高且具有多

种协同效益的路径。 将蓝碳纳入国家自主贡献,
为全球气候行动赋能,已被写入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报告中,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兴战

略领域。 我国作为海洋大国,发展蓝碳的自然条

件优越,海洋碳汇不仅进入国家战略①,成为应对

气候变化的着力点,而且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

点部署的“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质生

产力。 因应提升国家自主贡献与沿海地区气候韧

性的双重需求,通过法治手段激活蓝碳潜力,将助

力我国兑现“双碳”承诺、促进海洋经济发展“质效

并举”。
一、气候与海洋协同治理的必要性

海洋如同地球生态系统最大的“空调器”,减
缓着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 虽然人类更多通过

大气感受气候变化,但事实上,海洋在气候系统中

的核心作用毋庸置疑,这已是国际科学界的共识。
但是,人类对于海洋的科学认知还十分不足,限制

了我们利用海洋来减缓和适应全球气候变化的能

力。 经 72 届联合国大会批准,联合国发起“海洋

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2030)”倡议,国
际社会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下称

“《气候公约》”)履约机制将蓝碳生态系统保护修

复纳入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中。 在这一倡议中,
我国正在引领世界提出基于海洋的全球气候变化

解决方案,促进海洋、气候和人类社会的和谐

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与海洋治理具有互动式反馈关

系。 《气候公约》第 23 次缔约方大会提出“基于海

洋解决方案倡议”,旨在通过采取海洋相关的措施

来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气候变化对海洋生态系统

及其服务功能产生的影响。 不过,目前国际上对

“基于海洋解决方案倡议”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履行

国家自主贡献方面的作用尚未给予足够重视,一
方面是缺乏有效的案例参考和案例实施的细节描

述,推广普及不足,二是虽然部分国家将其纳入国

家自主贡献承诺中,但很少有明确的计划和实施

路径[2]。
在科学认识发展、现实影响凸显和政治议程

需要等因素的复合影响下,气候与海洋协同治理

的必要性已经在相当一部分国际规则谈判中得到

确认[3]。 蓝碳保护以及由此衍生的蓝碳产业能够

带来复合效益、防范多重风险,不仅能够固定和储

存来自大气和海洋的碳,还可以调控地球大气中

二氧化碳和氧气的平衡,为调节全球碳循环发挥

重要作用。
(一)效益的复合性要求治理的协同性

蓝碳,是海洋活动及海洋生物吸收大气中的

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储存在海洋生态系统中的

过程、活动和机制[4]。 蓝碳提供的并非单一的碳

汇功能,而是多种协同并进的复合效益:包括固碳

(体现气候效益)、生物多样性维护(体现生态效

益)、渔业资源支撑(体现经济效益)和防灾减灾

(体现社会效益)等。 我国现行多部涉海法律设定

较为单一的立法目标,相应地,有关职能部门各司

其职却未必注重协同治理,容易导致蓝碳的多种

效益相互抵消。 实践中为追求碳汇而单一化种植

某类红树林,可能损害本地生物多样性。 鉴于此,
蓝碳应当被视为生态系统,涵括具有固碳增汇功

能的多种海洋资源及其生态功能,整体上在生态

规律的支配下,产生具有融合性的多重效益。
蓝碳被认为是海洋中最有利于缓解气候变化

的亚层次生态系统。 建立在这一认知基础上的蓝

碳法治要将生态与气候变化的联系提升到“协同

治理”的高度。 唯此,方可实现蓝碳效益的复合

性。 协同治理的本质,是对多重治理目标的权衡

与整合。 蓝碳法治确立气候导向的海洋治理目

标,即以应对气候变化为核心目标,基于气候预测

对海岸带及国家管辖海域进行适应性治理,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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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政府认识到蓝碳在增加碳汇、缓解气候变化影响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十三五”规划《纲要》、《“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划》等多份重要文件中对发展蓝碳做出战略部署。



并保护蓝碳生态系统,引导生产、生活行为合理开

发利用海洋空间及其资源,使蓝碳生态系统不仅

能够长期固定和储存来自大气和海洋的碳,还可

以通过调控海岸带及海域空间大气中二氧化碳和

氧气的平衡改善区域气候,产生多重效益,从而实

现气候与海洋协同治理。
(二)风险的互联性倒逼责任的共同性

气候变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和极

端天气,正是蓝碳生态系统退化的主要原因。 这

意味着,破坏蓝碳的“风险源”与保护蓝碳的“行动

域”分属不同法律体系。 如果海洋环境保护法只

重视生态保护与修复,而应对气候变化法控制不

住源头污染,则海洋生态修复的努力可能事倍功

半。 风险带来的不仅是自然和人类健康的问题,
而且是这些副作用所带来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

治的后果[5]。 风险的互联性,要求气候治理主体

与海洋治理主体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突出

表现在全球海洋国家,包括太平洋小岛屿国家,普
遍面临着应对气候变化与海洋生态退化的双重压

力。 这种责任首先源自于国际法所确立的基本原

则与具体义务,例如,《气候公约》及其《巴黎协定》
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
要求发达国家在减排和提供气候资金、技术转让

方面承担更多义务,这直接关系到气候变化对海

洋生态系统的影响[6]。 同时,《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下称“《海洋法公约》”)第 192 条明确了各国

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一般义务,第 194 条第 1 款

进一步要求各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减少和

控制任何来源的海洋环境污染,其中包含“来自大

气层或通过大气层”的污染,从而在法律上将气候

变化对海洋的影响纳入规制范围。 此外,国际法

院、国际海洋法庭的司法实践逐步确认,国家在其

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若对域外环境(包括全

球气候与公海)造成重大损害,可能需承担相应的

国家责任[7]。 例如,2025 年 7 月 23 日,联合国国

际法院就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发表咨询意

见,确认了各国基于《海洋法公约》的义务,表明各

国有义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减少和控制由人为

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海洋污染。 在各国立法中,
也需要通过健全法律责任机制以转化和落实上述

国际责任。 国内立法通过确立碳排放控制目标、
建立海洋保护区、规范海岸带综合管理,并设定相

应的行政监管、民事赔偿与刑事制裁措施,构建起

从国际承诺到国内实施的责任履行链条。 当前,
我国正在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其中“绿色低碳发

展编(草案)” (二次审议稿)第 1043 条规定和第

1044 条第 1 款规定,正是这部以陆海统筹为原则

的生态环境法典对气候治理责任的宣示。
(三)以“协同治理”为理念的蓝碳法治体系建

构

蓝碳,从字面理解,就关涉海洋与气候;其内

涵明确指向具有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功能的海洋

生态产品。 蓝碳拥有极高的单位面积碳封存能

力,可以直接从大气中移除并封存二氧化碳,是重

要的自然缓解方案,又可以构成生物防御屏障,提
升沿海地区适应气候变化的韧性,故而受到国际

社会以及沿海国家、地区的重视。 基于《海洋法公

约》《气候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等国际条约确立

的海洋环境保护义务,各国保护和恢复蓝碳生态

系统,不仅是履行其缓解气候变化责任的关键路

径,亦是履行其适应气候变化责任的必然要求,体
现了气候治理与海洋治理在行动层面的内在统

一性。
蓝碳价值的实现,关键在于破解气候治理与

海洋治理长期“分治”的僵局,其法治进路绝非简

单的规则补丁,而是要建构以“协同治理”为理念

的蓝碳法治体系。 首先,法理学术语“法治体系”,
本身就包含协调成一体、合力共治的意蕴。 学者

认为,“法治体系”包含由一系列法律原则和观念

组成的价值系统,贯穿于法治运行的立法、执法、
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各个环节,表征着法治运

行中各个环节及其诸要素,彼此衔接、相互贯通、
统筹推进的状态和程度[8]。 法者,治之端也。 蓝

碳的保护、开发与利用要抵御多重风险、实现复合

效益,需要建构以“协同治理”为理念、以推动气候

与海洋协同治理为目标的蓝碳法治体系。 法治的

体系化与治理的协同化相辅相成,合为表里,为蓝

碳提供契合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法治保障。
其次,“协同治理”理念的自然科学基础是基于自

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简称 N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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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通过保护、恢复及可持续管理自然或改良生态

系统来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社会挑

战的行动[9]。 蓝碳生态系统是“基于自然的解决

方案”的典型代表,诠释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综合路

径:保护、开发与利用蓝碳,既如“踩刹车”一般缓

解气候变化,直接服务于《巴黎协定》的减排增汇

目标,又似“系安全带和设缓冲垫”适应气候变化,
可以减缓风暴潮与海浪侵蚀,保护海岸线和沿海

社区,减少生命财产损失;可以抵御海平面上升,
通过根系捕获沉积物;还可以净化水质、维持渔业

资源,为鱼类提供育苗场,保障沿海生计和粮食安

全。 再次,“协同治理”理念的社会科学基础是协

同论,1971 年德国学者哈肯(Hermann Haken)提出

“协同”概念并论述协同论( Synergetics) [10],哈肯

指出,尽管子系统性质可能迥异,但在特定条件

下,它们之间会产生“协同效应”,使整体表现出远

大于部分之和的功能。 在社会科学视角下,协同

论为理解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治理的过程与机

制提供了分析框架。 从法学与政策设计角度看,
协同论启示我们,法律与制度应当扮演“序参量”
的角色,通过确立清晰的权责关系、构建有效的协

商平台、提供激励相容的规则,促进治理子系统间

的良性互动[11]。 这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方向,也印证了复杂社会系统中多元共

治的内在规律。
二、基于协同治理推行蓝碳法治的挑战

我国现行法尚未对蓝碳做出明文规定的情况

下,基于气候与海洋协同治理推行蓝碳法治,将面

临诸多挑战。 究其实质,蓝碳,这种蕴藏于海洋生

态产品中,需要法治保障其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活

动和机制。 实践中推行蓝碳法治所面临的挑战主

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我国现行多部涉海法律难以契合蓝碳生

态系统整体保护的要求

我国现行环境资源法多是围绕某一保护对象

的“要素”立法,如水法、森林法、草原法、矿产资源

法等。 涉海环境资源法领域虽有多部立法,诸如

海洋环境保护法、渔业法、海域使用管理法、海岛

保护法、港口法、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

等,却未基于海洋生态系统碳汇功能的保护、开发

做出专门规定。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尚未对“蓝
碳”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更缺乏针对蓝碳生态系统

保护、修复、碳汇计量监测、权属认定、交易规则的

专门性规定。
在现行环境法“要素式立法”的体系下,同一

自然空间因其生态属性的多重性与法律概念的交

叉性,往往被多部单行法并行调整,生态系统的整

体性与法律规则的碎片化形成反差。 以滨海湿地

为例,其在法律上被同时界定为《湿地保护法》中

的“湿地”、《海域使用管理法》中的“海域”以及

《森林法》中的“沿海防护林”。 不同立法基于其各

自的规范目的与制度逻辑,对该空间设定了差异

化的管理目标、权责主体与利用限制。 气候与海

洋、林业、自然资源等部门的法律法规之间缺乏衔

接,存在管理空白或重叠。 这种“一物多法”的规

制叠合状态,本质上是部门立法模式下“要素分

割、分类管理”弊端的典型体现。 其结果不仅造成

法律规范在适用上的竞争与冲突,更在实践中引

发了管辖争议、责任虚化与协同失灵的“管理碎片

化”困境,严重制约了生态系统整体性保护目标的

实现。
(二)蓝碳产权不明晰,交易市场不健全

将蓝碳作为拓展蓝色经济空间、保护海洋生

态、增加碳汇、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统筹

部署全国蓝碳发展,是我国顶层设计的战略性安

排。 同时,蓝碳交易市场化亟待推进。 后者为调

节海洋生态产品区域分布不均衡、激励多元主体

参与蓝碳行动提供了法律支持。 我国蓝碳交易实

践虽有发展,但是尚处于探索初期,交易规模有

限,市场活跃度不高。 其深层原因是产权不明晰,
市场不健全。

蓝碳产权,是保护、修复或可持续管理蓝碳生

态系统所产生、并经核证的可交易碳汇(碳信用)
之上的权利。 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逻辑起点。
蓝碳产权不明晰,成为我国蓝碳交易的法律障碍。

1. 权源困境: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下的收益

归属不明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 247 条及《海域使用管

理法》第 3 条规定,海域属于国家所有。 国家作为

海域所有权人,其所有权理论上应涵盖海域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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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藏的全部自然资源与生态产品。 然而,蓝碳的

形成高度依赖于特定的、持续的养护与管理活动

(如科学的养殖行为、红树林的人工抚育)。 海域

使用权人(如依法取得养殖用海权的企业或个人)
是这些活动的直接实施者与成本承担者。 由此产

生具有挑战性的法律问题:在依法取得的海域使

用权范围内,由使用权人的特定投入与管理行为

所产生的增量碳汇,其收益权应归属于所有权人,
还是使用权人? 现行法对此无明确规定。 若将收

益完全收归国有,将严重挫伤海域使用权人投资

海洋生态产品的积极性;若赋予使用权人,则可能

影响国家行使生态产品的收益权能。 这种权源上

的模糊,导致潜在交易主体的权利基础不稳,交易

安全无从保障。
2. 性质困境:新型财产权抑或用益物权之

延伸?
当前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均未对海洋碳汇权

做出规定。 性质认定关系到权利的设立、变动、登
记、保护和流转规则的适用。 若认为海洋碳汇权

是一种新型财产权,需要立法创设其权利内容和

变动规则;若认为海洋碳汇权是海域使用权这一

用益物权的自然延伸,则其转让、抵押等需与海域

使用权协调处理,甚至可能受到海域用途管制、使
用期限等限制。 这种性质上的悬而未决,使得相

关登记、质押融资、继承等一系列法律操作缺乏明

确的规范指引,阻碍了权利的市场化流动。
3. 市场困境:蓝碳市场在结构、规则与监管上

不健全

交易主体资格不明,供给动力不足。 由于碳

汇收益权归属不清,谁有资格作为“卖方”进入市

场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是代表国家行使所

有权的地方政府,实际进行养护管理的海域使用

权人,还是双方通过合同约定共享权益? 主体资

格模糊,使得潜在的碳汇供给方(尤其是广大养殖

户、社区等)缺乏稳定预期,无法形成有效的供给

激励,市场源头活水不足。
权利登记与公示制度缺位,交易安全缺乏保

障。 当前,我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主要针对土

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等传统物权,尚未将“碳汇

收益权”或“蓝碳信用”纳入法定登记范围。 缺乏

国家公信力背书的登记与公示,交易标的物的权

属状态、权利负担(如是否已设定抵押)、存续期限

等信息无法被交易对方和公众便捷、可靠地查询。
这极大地增加了交易的信息成本与法律风险,阻
碍了大规模、标准化交易的开展,也限制了碳汇作

为资产进行金融创新的空间。
蓝色碳汇的计量、监测、报告与核查(MRV)标

准体系尚未完全统一和法定化,其额外性、持久

性、泄漏风险等关键问题缺乏权威的技术规范。
这极大地制约了社会资本投入蓝碳项目的积极

性。 蓝色碳汇的计量比工业减排复杂得多,且易

受台风、病虫害等自然因素影响,存在逆转风险。
如何设计长期监测、风险缓冲和保险机制,现行法

律尚为空白。
(三)蓝碳法治在陆海空间治理上面临困境

大气和海洋之间二氧化碳、氧气、水蒸气等气

体的扩散与溶解速率受风速、波浪破碎、温度等因

素控制,对全球碳循环和气候变化至关重要。 人

类活动深刻影响着这个界面,石油泄漏、塑料微粒

(特别是微塑料)会在此界面聚集,改变其物理、化
学性质,危害生物健康;陆源污染物排放、沿岸土

地利用变化、河流输入的营养盐和污染物等,会影

响海岸带生态交错区的蓝碳生态系统健康与碳汇

能力。
当前蓝碳法治在陆海空间治理上面临困境,

主要表现为:
其一,法律依据的碎片化与空间割裂。 与蓝

碳相关的权利义务散见于多部单行法中,且各自

以“陆地”或“海洋”为调整范围,缺乏以“海岸带”
或“蓝碳生态系统”为统一空间单元的法律。 这导

致法律规则在空间适用上存在重叠、冲突或空白,
无法形成治理合力。

其二,规划体系的空间冲突。 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海洋功能区划等虽在

形式上要求“多规合一”,但在实践中,陆域规划与

海域规划在目标、功能分区与管理要求上常常不

协调。 例如,陆域规划将沿岸区域划为建设用地,
而海域规划却将其邻近海域划为生态保护区,这
种冲突直接危及蓝碳生态空间的存续。

其三,监管权的空间错配与协调失灵。 “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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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使得同一片蓝碳生态系统

可能同时受到多个部门管辖。 各部门依据不同法

律,在其“空间辖区”内行使权力,缺乏具有强制约

束力的跨部门、跨区域协同机制,导致整体性治理

失效。
其四,司法保护的空间局限性。 环境司法实

践中,对破坏蓝碳生态系统的案件,损害评估与救

济范围往往局限于直接发生的海域,难以追溯并

追究陆域污染源或规划不当对蓝碳功能造成损害

的连带责任,司法裁判难以体现陆海空间的生态

整体性。
综上,蓝碳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本质上是

陆海交错空间的系统性治理问题。 虽然我国《海
洋环境保护法》确立了陆海统筹原则,但在实践

中,陆域规划与海洋规划仍由不同部门主导,缺乏

有效的衔接机制和硬性的约束指标。
(四)多元治理脱节与衔接失范

当前涉及蓝碳的治理体系呈现“条块分割”状
态。 气候治理与海洋治理长期以来在政策目标、
法律框架、主导机构及实施机制上各有侧重,形成

了相对独立的治理“轨道”。 气候治理主体,如《气
候公约》缔约方大会及各国内部应对气候变化的

主管部门(如中国的生态环境部),其核心目标是

控制温室气体浓度,其法律工具多围绕排放清单、
减排目标、碳市场等展开[12]。 而海洋治理主体,如
《海洋法公约》体系的相关机构及各国内部海洋事

务主管部门(如中国的自然资源部),其核心关切

是海洋空间规划、资源养护、污染防治等。 当蓝碳

议题同时涉及两个领域时,若缺乏有效的协同机

制,则易产生治理脱节。 例如,气候领域的碳汇计

量认证标准可能与海洋领域的生态保护修复标准

不匹配;气候资金支持的项目可能未充分考虑对

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潜在影响。 气候治理主体与海

洋治理主体需要合力推行蓝碳法治,避免多元治

理脱节,法治运行环节的衔接机制失范。 执行层

面,蓝碳事务涉及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林业和草

原、农业农村、发展改革等多个部门,部门职责交

叉,协同机制缺位,目前缺乏一个高级别统筹协调

机制,导致政出多门、管理碎片化。 不同职能部门

之间可能产生执法权交叉或空白。 司法层面,涉
蓝碳纠纷的法律适用与管辖可能存在不确定性;
监督与遵守层面,由哪个主体依据何种标准对蓝

碳项目的生态效益与碳汇真实性进行核验,亦缺

乏清晰、统一的制度安排。 这种失范不仅降低治

理效能,也可能引发责任推诿,损害蓝碳项目的公

信力与可持续性。
三、创新蓝碳法治建设的五个维度

为应对前述挑战,蓝碳法治建设从气候法学、
海洋法学原理中启迪思路,创新法治理念、调整对

象、权利构造、法律机制,促进国家法治与国际法

治互动,为探求蓝碳法治进路开启五个维度。
(一)以气候与海洋协同治理为法治理念

在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深度融合的背景

下,蓝碳作为两项主要进程的交汇点和一种基于

自然的解决 方案,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将会持续

提升[13]。 为推动气候治理与海洋治理融合共进,
蓝碳法治建设以气候与海洋协同治理为法治理

念,要突破单向度的立法目标,向“气候—海洋协

同增效”转型,凸显蓝碳在“双碳”目标中的气候调

节价值;要将蓝碳保护、开发和利用置于海洋生态

保护和气候治理的双重考核体系中,衡量蓝碳对

增汇、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贡献效果及其法治

需求;要在蓝碳法治中融入恢复性司法,将司法实

践中已探索应用的“蓝碳修复”作为海洋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或补偿)的重要方式,并科学运用碳汇

补偿等替代性修复方式②为海洋生态保护与气候

治理赋能。
(二)拓展蓝碳法治的调整对象

蓝碳法治调整对象不宜只关注三类典型的滨

海湿地生态系统(红树林、盐沼、海草床)及其碳汇

功能。 这种界定在蓝碳法治建设的起步阶段是必

要的,但已不足以应对“协同治理”的复杂需求。
以气候与海洋协同治理为法治理念,拓展蓝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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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调整对象,是推动蓝碳法治从概念走向实践、
从局部走向系统的关键。

横向拓展蓝碳法治的调整对象,表现为从“滨
海湿地碳汇”到“海洋系统增汇活动”。 这是从静

态保护到动态管理的拓展,将法治焦点从“存量”
扩大到“增量”和“过程”。 方式之一是纳入新型可

管理的海洋碳汇,海洋中通过微生物活动将活性

碳转化为惰性溶解有机碳的“微型生物碳泵”,是
巨大的长期碳汇;蓝碳法治虽难以直接“管理”该

过程,但是,可以通过控制陆源营养盐输入、防治

海洋污染来避免对其效率的破坏。 方式之二是纳

入基于海洋的负排放技术与工程,例如,通过工程

技术提升深层海水,促进浮游植物生长以吸收二

氧化碳,有必要建立严格的环评审批、风险管控、
长期监测和国际法合规审查机制,防范生态风险;
又如,为修复退化的红树林、人工营造新的盐沼等

增汇项目提供产权保障、资金激励(如蓝碳信用)、
技术标准,并解决其与沿岸工程、社区生计的潜在

冲突。
纵向拓展蓝碳法治的调整对象,表现为从“碳

汇本体”到“全链条碳代谢过程”。 这是从“点”到
“线”的拓展,要求法治关注蓝碳的全生命周期。
保护碳沉积与埋藏环境,调整对象不仅包括植被

本身,还涵括维持其碳埋藏功能的物理环境,如沿

岸沉积物输运系统、水文连通性、底层地质结构。
与之不同,为防止“蓝碳泄漏”,法治必须规制任何

导致储存的蓝碳重新转化为二氧化碳释放的活

动,诸如禁止或严格限制滨海湿地排水、围垦和开

发,防治水体富营养化和缺氧,这实质上是对碳排

放行为的间接规制。
蓝碳法治由关注“单一碳要素”发展为着眼于

“气候—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同效益,这是从“单
一目标”到“协同治理”的拓展,契合“基于自然的

解决方案”理念。 从“管理自然资源”到“规制多元

主体行为”,这是从“物”到“人”的拓展,是法治的

核心。
拓展蓝碳法治的调整对象,终极目标是构建

一个立体、动态、协同的调整对象体系:空间上,覆
盖从海岸带到近海乃至大洋的相关要素与活动;
时间上,贯穿蓝碳的形成、储存、转化、释放全生命

周期;内涵上,统筹碳汇、生物多样性、社区福祉等

多重价值;主体上,约束从政府到企业、社区、个人

的多元行为。 这种拓展不仅是范围的扩大,更是

促进海洋资源法升级为处理复杂系统性问题、协
调多元利益、引导社会向低碳和气候韧性转型的

综合性治理工具。 为此,立法模式应从“分散附

属”转向“专门立法 +系统衔接”,为上述所有拓展

提供统一的原则、体制和制度基础,真正实现气候

与海洋的协同治理。
(三)立法界定蓝碳和海洋碳汇权

确立海洋碳汇权是实现蓝碳价值、保障蓝碳

市场运转的关键。 有关主体通过经营管理行为,
经国家核证确认占有和取得蓝碳,以具有交易资

格的蓝碳为客体,对其进行交易、质押、抵债、抵消

碳排放等,可以实现碳汇收益。 海洋碳汇权,作为

兼具生态性与财产性的新兴权利,已超越传统用

益物权的范畴,成为一种独立的财产权利。 其蕴

含独立的碳汇价值,具有支配性、绝对性和排他

性,无需依附海域使用权而存在,故其并非用益

物权。
鉴于近年来蓝碳项目实践对于碳汇确权的立

法需求突出,有必要通过立法界定蓝碳的法律概

念,确立海洋碳汇权,并为其创设权利内容、变动

规则。
海洋生态系统碳汇,简称“海洋碳汇” (即“蓝

碳”),以生态系统碳汇的法律概念为范式[14],其
法律概念可界定为:经营管理者通过繁育、积累能

够固碳增汇的海洋生态产品,在海洋生态系统中

获得吸收温室气体的碳汇容量之总和。 海洋碳汇

权自海洋碳汇衍生而来,系指经营管理者获得经

过核证、可交易的蓝碳,并依法享有对其占有、使
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海洋碳汇权的占有,以登记主义为要件,以备

案登记环节的完成视为权利的产生与取得,着眼

于蓝碳的经营管理者如何占有海洋碳汇容量这种

无形财产。 海洋碳汇权的使用,是对海洋碳汇容

量的使用,旨在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蓝碳项目经

过审定与核证后,经营管理者将已持有的容量投

入到碳交易市场,由市场中购入该碳汇容量的主

体实际使用,能够独立交易。 海洋碳汇权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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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经过核证的容量通过碳市场交易而获得的利

益。 实践中,蓝碳交易、质押贷款、保险、金融产品

等活动都可以为权利人带来收益。 海洋碳汇权的

处分,是指权利人对于海洋碳汇的处分权能受到

法律限制,以避免各种可能导致蓝碳减汇的行为。
建议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法和其他专门立法

中为海洋碳汇权构建“确权—核算—交易—保障”
制度体系。 确权层面,法律上保护的海洋碳汇需

要经过国家核证主管部门的审定与核证,核证环

节即为国家对于主体取得权利的确认,这一关键

内容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14]。 核算层面,依据统

一标准建立测算体系,强调统一核算标准对碳汇

交易的基础作用[15];交易层面,推动蓝碳交易纳入

CCER 市场[16];保障层面,为应对海洋碳汇权遭受

侵害建立侵权救济机制。
(四)统筹推进蓝碳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

与蓝碳概念的狭义与广义相对应,蓝碳法治

由规范海岸带、近海蓝碳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拓
展至关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域的蓝碳,形成了

国家蓝碳法治的两个面向: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
二者相互关联,应予统筹协调。 其中涉外法治与

国际法治的关系尤为密切。
以《巴黎协定》为代表的国际法律文件,顺应

国际蓝碳保护和治理需求,将资源、资金、市场等

元素融入具体条款设计中,推动国际蓝碳市场法

律机制建设。 在气候治理的国际法律框架中,国
际蓝碳法律机制是重要构成,因其围绕应对气候

变化的主旨,以蓝碳资源保护和蓝碳经济发展为

基本内核,致力于推动国际蓝碳项目开发和市场

交易建设,对于挖掘蓝碳固碳增汇潜力、实现蓝碳

低碳减排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当前蓝碳国

内法治未能与国际蓝碳法律机制内容相协调。 学

者总结出如下原因:对生态系统固碳增汇与应对

气候变化关系之间的考量显著不足,规制内容彼

此分割,法律规范之间欠缺系统性、整体性与协调

性,无法形成规制合力,难以为蓝碳生态系统的生

态服务功能和经济价值的实现以及国际蓝碳合作

的高效开展提供法律支持[13]。
邻国日本是有代表性的岛屿国家,其《海洋基

本法》确立了综合管理理念,并设立了政策本部以

理顺管理体制,《海域利用促进法》《气候变化适应

法》吸收了气候与海洋协同治理的内容;近几年日

本国内的内阁会议、海洋白皮书也明显体现出气

候与海洋协同治理趋向。 日本蓝碳法治建设得益

于其“以海立国”,重视“气候—海洋”的关联性,将
气候变化纳入海洋法律制定时的考量范围。 在建

立跨部门协作的引导机制方面,日本为了集中、综
合地推进与海洋有关的政策,内阁新设立了由总

理大臣担任本部长的综合海洋政策本部,并且为

了全面、有计划地推进与海洋有关的多个省厅的

政策,每五年制定一次海洋基本计划[17]。 为了实

现任务目标,日本学者主张制定路线图、业务框

架,设定具体目标并进行进度管理。 为此,开发监

测与评估指标、建立信息及数据的积累与利用系

统,探讨伦理、法律与社会关系(ELSI)、促进跨学

科共创,考虑地域文化与价值观等[18]。 在与国际

法衔接方面,日本学者聚焦于对《海洋法公约》等

国际法框架的创造性解释与衔接,以填补法律空

白。 对日本立法机制、跨部门协调机制的分析,为
我国未来法律修订与政策整合提供了参考。

我国统筹推进蓝碳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力
求实现“蓝碳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衔接,与国际法

治接轨”的法治格局。 鉴于国际蓝碳法律机制已

逐渐从以保护蓝碳资源为核心向资源与市场并重

的协同发展转变,我国制定或修法时,亦应明确地

将固碳增汇理念融入蓝碳立法内容,建立健全蓝

碳市场交易、蓝碳金融促进和生态补偿制度,并完

善跨部门协同执法机制。 涉外层面,主动对接《巴
黎协定》等国际规则,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的蓝碳合作,确立涉外蓝碳项目的准入标准,防范

跨境生态风险。
(五)完善多方参与的蓝碳治理机制

完善多方参与的蓝碳治理机制,可以破解治

理碎片化困境,强化法治实施效能。 蓝碳生态系

统跨区域、跨领域的特性,导致单一主体治理易出

现权责交叉、政策碎片化问题。 政府主导的“行政

承包”模式存在财政依赖、信息壁垒等弊端,而多

方参与机制通过整合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主体

的职能优势,构建跨部门、跨区域协同决策体系,
可有效衔接流域与海湾治理、统筹陆海一体化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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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从法治层面明确各主体权责边界,能避免“治
理真空”或“重复监管”,如漳州中院联合九部门界

定蓝碳权属与收益分配规则,为执法司法提供统

一依据,显著提升蓝碳法律制度的实施效能[19]。
完善多方参与的蓝碳治理机制,可以整合多

元治理资源,破解蓝碳发展瓶颈。 蓝碳治理涉及

生态监测、核算标准、市场交易等多重环节,需要

技术、资本、专业知识等资源支持。 科研机构的技

术攻关能突破碳汇核算、生态修复等技术瓶颈;企
业参与可推动蓝碳资源资本化转型,通过绿色信

贷、碳汇交易等金融工具构建“生态改善—效益提

升”的正向循环;国际组织合作能引入先进经验,
助力我国参与全球蓝碳标准制定。 多方参与机制

通过资源整合,可系统性解决蓝碳核算不统一、市
场机制不健全等现实问题。

完善多方参与的蓝碳治理机制,可以防范市

场伦理风险,规范蓝碳产业发展。 蓝碳市场存在

的“洗绿”与信用危机,凸显单一市场主体主导的

治理缺陷。 多方参与机制通过司法监督、行政监

管、公众监督的制衡,能规范蓝碳交易规则与产品

定价流程,如漳州中院出台的碳汇替代修复工作

指引,明确生态损害赔偿金的折算与使用标准。
通过专家评审、业主听证等程序设计,可保障蓝碳

市场交易的透明度与公信力,推动蓝碳产业从“规
模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四、因应气候与海洋协同治理的蓝碳法治

创新蓝碳法治建设的五个维度,为探求蓝碳

法治的具体进路打开了思路。 为应对前述挑战,
蓝碳法治因应气候与海洋协同治理的需要,为立

法、市场机制建设、陆海联动治理和多中心治理提

供保障。
(一)厘清蓝碳立法的进路

结合蓝碳治理的科学特性及其立法现状,将
蓝碳立法策略确定为“生态环境法典”总领与“专
门法”跟进相协同,致力于建立协同机制,明确牵

头部门与协同部门的职责清单,设立跨部门协调

的法定程序和信息共享义务。
时逢《生态环境法典》 (草案)审议阶段,本文

建议在《生态环境法典》“总则编”中确立蓝碳的法

律地位,将其界定为“海洋生态系统固存碳的资源

集合与碳汇功能载体”,明确其兼具气候调节与生

态保护的双重属性。 鉴于“适度法典化”的立法体

例,《生态环境法典》无需对蓝碳规则面面俱到,而
应提炼核心规范,为将来制定单行法规提供上位

法依据。 《生态环境法典》 (二次审议稿) “绿色低

碳发展编”中第一千零二十八条明确规定:“国家

通过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可持续管理,发挥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建议增设“(增强)碳汇能力”,并将其作为海洋生

态保护修复的目标。 建议在第一千零三十四条第

三款中补充规定“支持将符合标准的蓝碳项目纳

入碳市场”。 第一千零三十五条已规定“国家建立

生态系统碳汇监测核算体系,开展森林、草原、湿
地、海洋、土壤等碳储量本底调查和评估。”这有利

于明确蓝碳作为“自然碳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将
其纳入国家碳减排与碳汇增量的整体规划,实现

其与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规则的融合。
构建蓝碳治理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四类制度:
其一,蓝碳资源保护与修复制度。
围绕重点生态系统保护,建议在我国《生态环

境法典》“生态保护编”中专设条款,将红树林、潮
汐盐沼、海草床等核心蓝碳生态系统纳入重点保

护名录,明确禁止破坏性开发行为,要求地方政府

制定专项保护规划与修复方案,这是保障蓝碳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前提。
为细化替代性修复规则,建议在《生态环境法

典》“法律责任和附则编”中,将“认购蓝碳”列为生

态环境损害的替代性修复方式之一,采用“列举 +兜

底”模式明确其适用条件:仅适用于海洋生态直接修

复不可行或不充分的情形,且需与违法行为造成的

生态环境损害具有关联性。
其二,蓝碳监测与评估制度。
为统一核算标准,以海洋碳汇核算方法为基

础,明确核算指标、监测技术规范与数据共享要

求,建立全国统一的蓝碳监测网络,实现与气候监

测数据的互联互通。
为建立动态评估机制,要求沿海县级以上政

府定期开展蓝碳资源普查与碳汇能力评估,评估

结果作为区域碳减排考核与海洋生态保护成效评

价的重要依据,强化监测数据的法律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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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蓝碳交易市场规制制度。
为市场准入与监管提供法治保障,建议在《生

态环境法典》“绿色低碳发展编”明确蓝碳交易的

法律属性,规范交易主体资格、交易产品标准与交

易流程,将蓝碳逐步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体系;明确生态环境部门为蓝碳交易的核心监管

主体,统筹市场监管与生态风险防控。
为完善利益分配规则,应当基于“生态保护优

先、利益合理共享”原理,明确蓝碳交易收益的一

定比例用于蓝碳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保障沿海

社区与保护主体的合法权益,激发多元治理主体

的参与积极性。
其四,法律责任与激励制度。
对于破坏蓝碳生态系统的行为,建议在《生态

环境法典》“法律责任编”设置阶梯式处罚条款,结
合生态损害程度、碳汇功能损失量综合确定处罚

力度;同时,支持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追究违法

行为人的蓝碳修复责任,这一机制可细化“购买碳

汇修复生态”的司法适用范围与前提条件。
为增强激励措施,建议在《生态环境法典》“绿

色低碳发展编”规定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激励政

策,对蓝碳生态修复项目、合规蓝碳交易项目给予

支持,鼓励企业与社会资本参与蓝碳保护与开发,
为蓝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制度保障。

总之,蓝碳立法的进路是通过法律规范、制度

设计实现气候与海洋治理的价值融合与制度

协同。
(二)蓝碳市场机制建设

建立蓝碳市场,首先要建立健全蓝碳产权制

度,为之进行“权利束”分割与登记的创新探索。
借鉴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思路,将蓝碳产

权视为一个“权利束”,在不改变海域国家所有权

的前提下,探索将海洋碳汇权从海域使用权中适

度分离、独立登记。
其次,蓝碳市场机制需要设计“蓝碳标准”与

“风险防控”并重的规则体系。 结合海洋生态损害

的特殊性,采用“生态价值优先”的效率核算标准,
将生态修复成本、环境公益损失纳入考量因素。
在市场交易中,遵循相关的规则,亦应预防蓝碳交

易过程对海洋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 建立完善的

蓝碳市场信息披露制度,保障交易各环节的透

明度。
为完善蓝碳交易制度,加快制定并发布国家

层面的蓝碳项目方法学,纳入对气候影响的协同

效益指标,健全 MRV 技术规范;将符合条件的蓝

碳项目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具体方案,
并探索建立蓝碳普惠制等多元化价值实现机制;
分门别类建立核算方法:在蓝碳产品定价上,设定

专家评审、业主听证、价格发布三个环节,实现程

序规范化;对接国际蓝碳核算标准与交易规则,为
我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与海洋生态合作提供法律

依据。
再次,推进蓝碳市场机制建设,以市场导向推

动技术单位参与、投资生态修复,促成“生态修复

增汇—碳汇价值实现—促进生态修复”的良性循

环。 为之,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权威的碳汇评估

机构,改变第三方评估各行其是、缺乏统一标准的

现状;推动碳汇金融化,通过发行蓝色债券、设立

蓝碳基金等,不断吸纳社会资本;重视碳汇全过程

管理,在修复后的绩效评价中增加碳汇贡献绩效

评价,并将形成的碳汇开发为可交易的碳汇项目;
设立蓝碳非税收入科目,使蓝碳收益可缴入财政,
收益专款用于辖区海域环境修复治理,反哺蓝碳

保护;款项使用情况接受审计监督,以期解决认购

蓝碳款项不易管理、不易使用等问题。
(三)强化蓝碳法治中的陆海联动治理

蓝碳法治效果,要看其能否有效回应陆海空

间治理的复杂需求。 我国蓝碳法治建设应当以陆

海空间一体化的视角审视法律规范体系、规划管

理体制与司法救济途径。
第一,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的法律约束力,建立

陆海规划编制与实施的强制性会商与衔接程序,
划定并严守“陆海一体的蓝碳生态保护红线”。 以

重要蓝碳生态系统为核心,划定“陆海一体化生态

管控单元”,在该单元内,实施以环境容量和碳汇

能力为约束的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将陆源污染物

总量控制目标与海洋碳汇保护目标硬性挂钩。
第二,构建“空间协同”的蓝碳治理实施体系。

建立陆海联动的蓝碳统一开发模式,即由政府主

导,并授权国有企业统一规范开发、集约化管理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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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资源。 建立监管协同机制,在关键河口、海湾等

区域,依法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蓝碳保护区协

同管理机构”,赋予其统一的规划执行、监测评估

和综合执法权。 完善基于陆海空间联动的生态保

护补偿制度,明确下游海域或受益地区对上游流

域为保护蓝碳而作出的发展限制进行补偿,实现

保护成本在空间上的公平分担。
第三,拓展陆海联动治理的司法救济范围。

探索承认并支持对“因陆域活动导致海域蓝碳功

能损害”的追责。 推动司法鉴定机构发展能够评

估陆海关联性损害的鉴定方法,使司法裁判能够

覆盖生态环境损害全过程。
(四)为多中心治理完善法治保障

多中心治理,是一种新兴的治理范式,旨在打

破传统的单一中心治理模式,倡导多元主体共同

参与、协同治理,以实现治理效率的提升和社会公

共利益的最大化。 在多中心治理的理论框架下,
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而是与其他社会组

织、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构成治理网络[20]。
这些主体之间通过协商、合作、竞争等方式,形成

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关系,各司其职,合力承担治

理责任,分享治理成果。
为避免多元治理脱节,促进立法、执法、司法、

监督、守法有效衔接,要为蓝碳法治构建“政府主

导、市场驱动、社会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弥补单

一主体治理效能不足。 政府层面,强化统筹责任,
将蓝碳增量纳入地方绩效考核;完善生态补偿制

度,使之成为蓝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保

障[21];市场层面,通过税收优惠引导社会资本投

入,培育专业人才队伍;社会层面,搭建公众参与

平台,重视公众参与在环境行政决策中的重要性,
通过生态教育提升全民意识,形成“共建共治共

享”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完善多中心治理的法治保障需要考虑如下

方面:
第一,立法协同。 制定专门法,或在修法时设

立衔接条款,明确主导与协同部门,界定生态环境

部门与自然资源部门的职责分工与合作程序;建
立跨部门工作组,推动蓝碳立法实现气候与海洋

生态保护目标。

第二,统一标准与技术规范。 由标准化主管

部门牵头,联合气候、海洋、林业草原等领域的技

术机构,共同研制并发布国家统一的蓝碳计量与

监测技术规范。 该规范兼顾碳汇增量核算与生态

系统健康状况评估,为执行层面的项目开发、监管

与交易提供统一标准。
第三,整合信息共享与平台。 建立跨部门的

蓝碳信息共享数据库与综合管理平台,整合海洋

生态环境监测网、碳汇监测网、国土调查、海域使

用权属等信息;实现蓝碳资源本底数据、项目开发

信息、碳汇监测数据、监管执法信息在授权范围内

的互联互通,为决策、执行、监督提供数据支撑,降
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第四,建立常态化联合监督与执法机制。 对

蓝碳项目,开展气候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核”评

估与核查。 生态环境部门与自然资源部门可开展

联合检查,依法处理重视碳汇却忽视海洋保护或

破坏蓝碳生态系统的行为,建立案件移送与联合

查处机制。
第五,加强司法保障。 在司法文件中,对涉及

蓝碳的权属纠纷、合同纠纷、侵权责任纠纷等案件

的审理予以指导,明确法律适用规则。 探索建立

涉蓝碳争议的行政复议或诉讼中专业部门的咨询

或陪审机制,保障裁判的专业性与公信力。
蓝碳的调查、监测、修复、科研等需要长期稳

定的资金支持。 目前主要依靠财政投入,亟待建

立多元化投融资机制。 建议我国建立以公共财政

为引导、社会资本为主体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优
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蓝碳保护修复成效显著

的地区予以奖励,鼓励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加

大对蓝碳项目的支持力度。
在蓝碳司法保护责任机制中,建议法律责任

承担方式做如下安排:关于民事主体污染破坏蓝

碳生态,首先判断能否在原处全面修复受损的海

洋生态环境;若可以,则行为人应当优先承担修复

生态环境的法律责任;如果行为人限于技术条件

无法承担这一责任,则适用替代性修复方式,可考

虑蓝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净滩护海”修复方式;
当行为人对前述修复方式均履行不能时,才可通

过认购海洋碳汇的方式承担替代责任[22]。 蓝碳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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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机关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引起的蓝碳资源受

损,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予以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建立碳普惠机制。 加强社区韧性治理,以

碳账户量化其低碳减排量,按照法定流程兑换碳普

惠权益,以数字技术追溯全流程减排数据,保障碳普

惠核证自愿减排量的质量。 借助“互联网 + ”、区块

链等技术建立碳普惠平台,将盐碱地植被修复所产

生的碳汇量经科学监测与核证后,转化为可交易的

碳普惠积分或生态权益[23]。 创新绿色生活方式法

治激励,核心在于以“引导为主、约束为辅、社会共

治”为核心,推动法治手段从单一的“命令控制”向
多元的“激励引导”转变。

五、结语

基于气候与海洋协同治理的蓝碳法治建设,
是连接气候行动与海洋保护的重要桥梁。 当前,
改变气候治理与海洋治理之间存在的脱节与衔接

失范,关键在于建构以“气候与海洋协同治理”为

理念的蓝碳法治,通过立法实现气候与海洋治理

的价值融合与制度协同,加快推进蓝碳市场机制

建设,强化陆海联动治理,为多中心治理完善法治

保障,推动立法政策协调、标准统一、信息共享、执
法联动、司法保障及能力共建等多维举措落地,使
法治诸环节衔接顺畅,助益实现增汇减排与海洋

生态保护的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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